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仙霞路校区舞蹈房地板及铺设采购项目
招标文件

项目名称：仙霞路校区舞蹈房地板及铺设采购项目
招标方：上海工程技术大学资产处

2015年10月12日
招标文件
招标项目名称：仙霞路校区舞蹈房地板及铺设采购项目
发标时间：2015年10月12日星期一
一、    投标邀请
招标方式：
受用户委托和对采购项目的要求，本职能处室对仙霞路校区舞蹈房地板及铺设采购项目进行公开招标。具体技术要求见附件。
兹邀请合格投标人以密封标书的形式前来投标，标书一式二份，用单独的信封密封，并在信封上标明投标单位及投标项目名称，为确保标书的时效性和可行性，以专人送达为宜。
1．              投标地点：上海工程技术大学资产处物资供应中心（行政楼B111室）
2．              投标截止时间：2015年10月19日12：00，逾期收到或不符合规定的投标文件不予接受。
3．              开标时间和地点：2015年10月下旬，采取公开开、评标，地点：校资产处。
4．              开、评标结果由资实处具体人员通知投标单位。
5．              凡需对本次招标提出咨询的供应商，请在2015年10月19日前与资产处物资供应中心联系。
6．              本招标方地址：上海市龙腾路333号    邮编：201620
7．              联系人：高 丹    电话：67791017
附：     招标要求
一、项目内容
	产品名称
	单位
	数量
	交货地点
	交货时间

	舞蹈房地板
	平方米
	200
	采购人指定地点
	采购人指定时间

	透气式踢脚线
	米
	60
	
	


注：以上产品均为国产产品，竞标人中标后不允许转包。
二、技术条款
1、商品名称：舞蹈房地板

面层地板材料：橡木多层实木复合地板

结构要求：专用运动木地板悬浮式结构

2、主要材料要求：
（1）面板：

采用橡木多层实木面板，规格为：厚度≥14mm，宽度≥189mm，长度≥1860mm。要求颜色均匀和谐、可见部分不能有影响使用的缺陷，包括腐朽、死节、漏节、直径大于5mm的活节、霉变、缺角、开裂等。表面采用UV紫外线运动专用油漆，并在工厂生产线上加工完成，本项目不接受现场油漆涂装施工。
（2）毛板：
采用优质桉木多层板，规格为：厚度≥12mm。其甲醛释放量应符合或高于GB18580-2001标准E1类要求，其胶合强度须符合GB/T9846.4-1998国家标准；
（3）弹性系统：
采用单层桉木LVL弹性龙骨，规格为：厚度≥14mm，宽度≥68mm，不得采用传统的实木结构，安装施工时不得与混凝土地面进行刚性固定；
（4）减震垫：
需采用运动木地板专用弹性减震胶垫，厚度≥10mm。减震垫品牌必须与所投标品牌一致
3、运动性能指标要求：
（1）系统结构：
采用运动木地板专用的悬浮式结构，整个系统不得与混凝土固定连接，不得采用膨胀螺钉等构件固定地板及破坏、损伤地面防水结构（投标人需提供详细的CAD施工图纸加以说明）。运动地板系统标高65mm（舞蹈房标高甲方预留到70-80mm之间）；出入口处须安装金属扣件，四周安装透气型踢脚线。
（2）本次采购的体育运动木地板产品的技术指标应满足中国国家标准GB/T19995.2-2005《天然材料体育场地使用要求及检验方法-第2部分：综合体育场馆木地板场地》中有关健身场地要求，即：
	序号
	     项         目
	      指  标  要  求

	1
	冲击吸收率/%
	≥ 40

	2
	球体反弹/%
	≥ 70

	3
	滚动负荷/N
	≥ 1500

	4
	滑动摩擦系数/µ
	0.4～0.7

	5
	标准垂直变形/mm
	不要求

	6
	垂直变形率W500/%
	不要求


（3）地板铺装后，不能有松动，声响等现象，拼缝平直度不大于1mm，表面平整度在3mm/2M内。其他指标符合GB50209-2002要求。
（4）各类比赛所需的地锚预埋件和地插，要求不影响比赛使用，投标单位必须针对该条款进行深化设计。
（5）施工组织设计中应对上述安装要求提出具体可行的实施方案和图纸，供招标单位审核，并作为工程验收依据。
（6）其他注意事项：水、电费用及工程临时设施费用，材料保管费用等；由于现场其它工程已基本完工，如因中标人造成任何损坏，必须由中标人负责修复或赔偿修复费用；安全文明施工及材料的二次转运、垃圾等的及时清运。安全文明施工必须按照国家、省、市及建设单位有关规定要求严格执行。
 (7)工程完工后，交壹套竣工资料（资料内应提供具有专业验收合格证书），经审校合格后，方能申报竣工验收。
 (8)售后服务体系完善，能提供良好的售后服务保证。

二、商务条款
1、质量保证:
⑴供应商中标后应保证所供产品是完全符合质量要求，在产品最终交付验收合格后质量保证期不少于12个月。
⑵在质量保证期内，如果产品的质量或规格与质量要求不符，或证实货物是有缺陷的，包括潜在的缺陷或使用不符合要求的材料等，以及损坏率大于招标文件的要求中标人应负全责。 
⑶中标人在规定的时间内未能弥补缺陷，采购人可采取必要的补救措施，所发生的一切费用和造成的损失将由中标人承担。
２、交货期:采购人指定时间。
３、交货地点:采购人指定时间地点。
4、付款方式:合同另定。
5、售后服务
 ⑴如发生问题时，中标人在接到使用单位通知后服务响应时间2小时。若运用通讯工具不能解决问题，接通知后48小时内到达现场处理。质保期内发生的一切费用由中标人承担。
⑵按采购人供货通知书要求的数量、交货日期和地点进行交货，及时跟踪发货和运输过程，确保产品可以准确及时地交给采购人指定的用户，中标人需要承担发货、运输过程中货物损坏、遗失和错发等责任。
6、其它要求
供应商中标后应保证使用方在使用货物或其任何一部分时不受第三方提出侵犯其专利权、商标权和工业设计权的起诉。一旦出现侵权指控，中标人应负全部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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